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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基金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起，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采用中国证券业

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提供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对所管理的基金持有的长

期停牌股票的公允价进行估值。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中百集团”（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停牌，本

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起对本公

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因估值方法调整，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目前管理的中海量化策

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相关投资品种的潜在估值调整对其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

净值影响幅度将有可能超过

０．２５％

，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参与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个人网银、移动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对中信银行个人网银及移动银行客户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不包括定投）。 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银行个人网银及移动银行渠道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包括：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３９８０２１

）；

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３９８０４１

）。

三、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个人网银及移动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 （不包括定投），

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 优惠费率按

７

折执行， 但优惠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按照原费率执行。 （

３

）上述费率优惠仅限基金前端

收费模式，各基金费率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各营业网点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银行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２

、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３８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以邮件、

传真、电话的方式全部发出并确认。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充分讨论，通过

了如下决议：

１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附件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为适应饲料行业高度集中发展的趋势，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综合

竞争能力的提升，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本着强

强联合、共同发展的原则，于近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相关实施细

则。

本次合作将充分发挥通威股份与九鼎集团各自在水产料、猪料方面的优

势，计划在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期间，在双方现有已建成的企业中选择至少

３０

家

作为合作点，促进双方的资产利用率与投资效率。 其中，本年度（

２０１２

年）自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将启动不少于

１０

家合作点作为第一批

试点项目。 若合作试点项目运作良好，则第二批合作项目经合作领导小组同

意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组织实施。

合作方式：

（

１

）合资建立销售公司的方式。 该方式原则上不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

投入，利用双方现有生产场地中产能、厂房等余力采取低成本扩张发展。

（

２

）建立合资生产公司方式。 该方式中的合资公司采取租赁或其他方式

利用双方现有空置生产场地，投资新建生产厂房、改造生产设备等，共享公共

资源。

（

３

）合资建设全新生产公司的方式。 即双方协商一致，择址新建独立生产

厂房等。

（

４

）技术合作方式。

（

５

）其他有利于互助双赢的合作方式。

附：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饲料和兽药的研发、生产、销售

为主营业务的企业集团，继而拓展养猪、屠宰加工等后续业务，是湖南省高新

技术企业和先进民营科技企业。 公司主要生产“九鼎”牌猪用系列预混料、浓

缩料、全价料，年生产能力超过一百万吨，并正着力打造饲料、动保、养殖、屠

宰、肉食产业链。 公司已荣获“

２００９

全国五十强饲料企业”、“中国饲料行业协

会优秀会员单位”、 “中国驰名商标”、“湖南省著名商标”、“湖南省名牌产品”

等荣誉。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公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三）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星期三）

３．

会议召开地点：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本部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田永先生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８．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６６

人，持有（代表）公司股

份

７８７

，

６３０

，

８２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１．１７２３％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

它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７５６

，

３９１

，

５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９．１４２７％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６

人，代表股份

３１

，

２３９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２．０２９６％

。

９．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补选邓传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８７

，

６２１

，

６５８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８８％

；

反对

８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１％

；

弃权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０００１％

。

（二）《关于成立云南云铝泓鑫铝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１

，

３７１

，

０６８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５９％

；

反对

８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６５％

；

弃权

２

，

４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６％

。

（三）《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１５

万吨

铝钛基合金材料加工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８７

，

６２２

，

８５８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０％

；

反对

５

，

８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７％

；

弃权

２

，

１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３％

。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与昆明有色冶金设计

研究院股份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综合管理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１

，

３７０

，

５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４０％

；

反对

１０

，

９６８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５０％

；

弃权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０％

。

（五）《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１

，

３７１

，

０６８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５９％

；

反对

８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６５％

；

弃权

２

，

４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６％

。

通过网络方式参会前十大社会公众股东投票情况：

名称

中国银行

－

华

夏 行 业 精 选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ＬＯＦ）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

中海分红

增 利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

普丰证券

投资基金

中 国 银

行

－

嘉 实

沪深

３００

指

数证 券 投

资基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

华

夏沪深

３００

指 数 证 券

投资基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

融通动力

先 锋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黄银来

中 国 银

行

－

深证

基 本 面

１２０

交 易

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挪威中央银

行

罗昉

所持股数

（

股

）

６，５００，０００ ６，３２８，３１２ ５，１７６，０３６ ４，９９１，８５８ ３，５１０，５７５ ２，９９９，９３０ ３６４，７７０ ３５８，２００ ２４５，５７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郭靖宇、郭晓龙；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郭靖宇、郭晓龙律师

现场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书》。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５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更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相

关工作已顺利完成。 为此，公司将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由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提

前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关于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

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公告》（以下简

称《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上述报纸和网站上发布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

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一次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 《第一次提示性公

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发布了《长盛同

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第二次

提示性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发布了

《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三次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

《第三次提示性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述网站上

发布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四次提示性公告》（以

下简称《第四次提示性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和上述网站上发布了《长盛同庆可分

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五次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第五次提示性

公告》）。

为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基金管理人就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宜再次

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盛同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长

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决定以现场方式召开长盛同庆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会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三）会议召开地点：北京春晖园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高泗路于庄段

３７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长盛同庆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第一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第二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第三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第四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一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第五次

提示性公告》附件一）。

三、会议的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

（一）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大会主持人宣布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所持有基金份额的总数。

（三）大会主持人公布计票人、监票人、见证律师、公证机构和公证员。

（四）大会主持人宣读议案。

（五）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

（六）与会人员对议案进行审议，并进行表决。

（七）计票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监票人对此进行监督，公证员对计票过程予

以公证。

（八）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结果。

（九）大会见证律师就本次会议召开的程序以及持有人大会形成的决议的合法性、合规性发表法律

意见。

四、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即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长盛同庆基金（包

括同庆

Ａ

、同庆

Ｂ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五、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需要准备的文件

（一）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本人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

用的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

（二）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内

容及格式参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附件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第二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第三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第四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第五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和基金份额持

有人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

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 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

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

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

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和代表单位出席会议的个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

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三）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该机构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

使用的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单位公章的

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和代表单位出席会议的个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

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四）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

（内容及格式参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第一次提示性公

告》附件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第二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第三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第四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第五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和持有人开

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的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单位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 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如受托人

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

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和代表受托机

构出席会议的个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

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六、会议出席对象

（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权益登记日）深交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

的长盛同庆基金（包括同庆

Ａ

、同庆

Ｂ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

（二）基金管理人代表。

（三）基金托管人代表。

（四）基金管理人聘请的见证律师。

（五）基金管理人聘请的公证机关人员。

七、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预登记

（一）现场方式预登记：基金份额持有人采用现场方式进行预登记的，应当按照本通知第五条的规

定提供相关资料。 现场方式预登记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１８

号城建大厦

Ａ

座

２０

层长盛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联系人：张莹、张晓丽。

（二）传真方式预登记：在预登记时间内，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凭上述资料的传真件向基金管理人进

行预登记，传真号为

０１０－８２２７４０６５

（确认电话为

０１０－８２０１９８５９

），传真号为

０１０－８２０１９９６６

（确认电话为

０１０－８２０１９９６５

）。

（三） 预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每天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４

：

００

。 基金管理人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现场方式预登

记或传真方式预登记。

（四）关于预登记的说明：基金管理人可以通过预登记估计持有人到会情况，以便为持有人大会召

开进行相应准备。持有人大会会议入场前仍需按照本通知第五条的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办理现场会议登

记，请各基金份额持有人予以积极配合。

八、会议召开的条件

对到会者在权益登记日持有基金份额的统计显示，全部有效凭证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应占权益登记

日基金总份额的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

到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证明、代理人身份证明、委托人授权委托代理手续完备，到会者出具的

相关文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会议通知的规定，并且与基金管理人持有的注册登记资料相符。

九、形成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条件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审议事项应分别由同庆

Ａ

、同庆

Ｂ

基金份额持有人独立进行表决。 同庆

Ａ

、同庆

Ｂ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份基金份额在其份额类别内拥有同等的投票权。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表决票上填写“同意”、“反对”或者“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或表

决意愿无法判断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均计

为“弃权”。

（三）关于长盛同庆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应当同时经参加大会的同庆

Ａ

和同庆

Ｂ

各自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

十、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届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聘请

的见证律师和基金管理人聘请的公证机关人员将对与会人员资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予以登记，请出

席会议人员务必按照本通知的要求，携带必需的文件于上午

８

：

００

之前到达会议地点，以便验证入场。

会议登记截止时间为当日上午

９

：

２０

。 登记截止后，不再对未登记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登记，未登记

的持有人不得入场参加会议。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保持会议秩序，服从召集人的引导，除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

理人）、 会务人员、 聘任律师和公证机构及召集人邀请的人员以外， 召集人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

场，对于干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召集人

有权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三）特别提醒各位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进行预登记及会议现场登记时，需要提供的是开立持有长盛

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及（或）其复印件，如若开立有多个账户且使用的是不同的

身份证件，需要分别提供各账户对应的身份证件及（或）其复印件。

（四）如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出席本次大会后，又亲自出席本次大会进行投票表决的，以其本

人亲自投票的表决意见为准。

（五）基金管理人将向深交所申请同庆

Ａ

、同庆

Ｂ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开始停牌。 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后向深交所申请复牌。

（六）本通知为持有人大会公告的简要说明，如需了解更多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长盛同庆持

有人大会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第四次提示性公告》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第五次提示性公

告》。

（七）本通知的有关内容由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解释。

十一、持有人大会咨询方式

联系机构：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联系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Ｅｍａｉｌ

：

ｔｑｆｕｎｄ＠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为加强和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根

据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财会【

２００８

】

７

号）、《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财会【

２０１０

】

１１

号）

以及中国证监会、四川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公司拟定了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

实施方案，具体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简称“川

化股份”，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５

”。 公司总股本

４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目前已全部流通。

２

、公司的经营范围：肥料、基础化学原料的生产销售；生产食品添加剂；道

路运输、一类机动车维修（以上经营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项目不

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化学试剂和助剂的

生产销售；化学工业方面的科技开发；进出口业；商品批发与零售；仓储服务；

工程机械租赁；塑料制品制造；货运代理；国内劳务派遣。

３

、公司的组织架构为：

４

、组织：内部控制的高管负责人为：杨诚。 牵头部门为：董事会秘书室。 协

同部门为：财务部、行政部、综合管理部。

内控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杨诚

成员：刘勇、陶旗、辜凯德、郭彦、郑林、王玉

内控建设领导小组下设的工作组：

组长：刘勇

成员：王逢渡、赖劲松、钟铃、杜宜波、余常燕、张旭燕、郑林（董秘办）

工作人员：谢云、叶茂清、康铁、李健楠、付佳、华维理。

工作组设在证券部。

二、内控体系建设工作计划

（一）准备阶段（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内控体系建设准备阶段主要工作如下：

１．

确定本次内控体系建设的实施范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３

月）

本次内控体系建设的实施范围包括公司各部门。

２．

拟定内控体系建设实施工作方案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四川证监局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

工作动员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在公司范围内召开各部门相关领导、财务人员、其他管理人员参加的动员

会议；提高员工对内部控制的认同和认知，营造一个有利于内部控制建立和运

行的企业文化。

４．

组织培训（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组织相关人员，包括中高级管理人员、项目组成员和关键岗位人员进行培

训，确保项目成员理解本项目实施背景及相关政策。

（二）实施阶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公司内部控制现状评估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６

月）

按照公司目前已建立的各项业务流程的特点， 梳理公司已有的内部控制

制度和业务流程，并将现有政策、制度等与风险清单进行比对，查找内控缺陷，

评估目前内部控制的合理性和存在的缺陷。

２．

制定内控缺陷整改方案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８

月）

汇总、整理内部控制缺陷，分析缺陷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针对风险点明确

各风险点整改责任部门及具体责任人，制定切实可行的内控缺陷整改方案。

３．

落实内控缺陷整改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

１０

月）

根据整改方案，及时修订或重新制定相应的内控制度，完善业务流程，完

成机构设置及人员和岗位的调整等工作，落实内控缺陷整改措施，优化内控建

设。

４．

整改后的效果检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至

１２

月）

将公司已经整改完毕的内控流程再运行，在实践中检验其是否切实可行，

是否能有效的防范公司经营风险，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内控建设工作和业务小

组对内控缺陷整改情况和整改效果进行检查。

三、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由公司董事

会秘书室牵头，实施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按照内控评价规定程序，有序开展内

控自我评价工作， 在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主要工作任务包括：

１．

编制自我评价计划：确定纳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范围的部门，并结合公

司年报披露时间制定内控自评工作具体时间表及人员安排。

２．

确定内部控制缺陷的评价标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相关法规的要求，

确定内控缺陷的定性及定量标准。

３．

组织实施自我评价工作：对检查出来的缺陷参照制定的标准进行分析，

编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底稿，归集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提出整改建议，确定

整改措施。

４．

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根据复核、汇总完毕的内部控制缺陷和内

控评价底稿，撰写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５．

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披露。

四、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公司计划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审计，并

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主要工作任务包括：

１．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 确定对公司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

２．

结合公司年报审计时间，按照事务所要求，提供相应资料，配合事务所做

好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３．

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同时披露。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２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举行，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敏田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１

人，代表的股份数共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全

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５％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２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及通过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企业名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此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老百姓泵业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此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１１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１

）选举董事候选人许敏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２

）选举董事候选人许鸿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３

）选举董事候选人叶兴鸿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４

）选举董事候选人王建忠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５

）选举董事候选人严先发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６

）选举董事候选人郝云宏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７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咸胜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８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朱亚元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９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许宏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上述

９

名董事（含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股东大会授权第二届董事会根据工作需要，设

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１２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２．１

）选举监事候选人张宏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２．２

）选举监事候选人刘进小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上述

２

名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潘炳琳先生组成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许宏印先生、朱亚元先生（其中张咸胜先生委托朱亚元先生做述职报

告）向大会做了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指派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２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二

楼会议室召开，现将本次会议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１

）会议通知发出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２

）会议通知发出方式：书面及通讯方式。

２

、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１６

：

００

；

２

）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３

、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张咸胜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４

、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１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许敏田先生；

２

）会议列席人员：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选举许敏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成立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 由许敏

田、张咸胜、许宏印组成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其中许敏田为主任委员；由许宏印、朱亚元、严先发组

成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其中许宏印为主任委员；由张咸胜、朱亚元、许敏田组成第二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其中张咸胜为主任委员；由朱亚元、许宏印、许敏田组成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其中朱

亚元为主任委员。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的议案》。

３．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许敏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３．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张建忠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３．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严先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３．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王昌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３．５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欧阳雅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３．６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张俊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３．７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陈文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３．８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臧恒胜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

３．９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聘任汪严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的《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５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６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此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的《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核查意见》。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高级管理人员等个人简历

特此公告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件：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等个人简历

许敏田 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汉族，大专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ＥＭＢＡ

在读，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中国农业机械协会副会长，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排灌机械分会常务

副会长，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排灌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委员，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潜水泵工作组组长，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台州市第二、三、

四届人大代表，台州市优秀企业家，温岭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 曾任新界有限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台州新界机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温岭市方山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温岭市新

世界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监事。 许敏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５

，

１４２

，

８６２

股，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建忠 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出生，汉族，大专学历，天津财经大学

ＥＭＢＡ

在

读，中共党员，清华大学现代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结业。 历任湖南江华卷烟厂主管经营销售的副厂长兼印

刷厂副厂长，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生产管理部部长、计划管理调度中心主任，格兰仕（中

山）电工线材有限公司总经理，佛山市顺德格兰仕厨房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山市格兰仕生活电器制造

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山格兰仕日用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 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江苏新界

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新界智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张建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严先发 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天津财经大学

ＥＭＢＡ

在

读，中级职称，浙江大学总裁高级研修班结业。 曾任新界有限财务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严先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昌东 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２

年

２

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浙江大学总裁高

级研修班结业。 曾任新界有限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子公司老百姓泵业执行董事、江苏新界

监事、杭州新界智泵监事，台州鑫特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王昌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

，

８５７

，

１４２

股，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许敏田先生之舅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欧阳雅之 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工程师，北京

大学企业总裁

ＥＭＢＡ

研修班结业。历任钱江集团齿轮分公司生产处长，浙江美可达摩托车有限公司配套处

长，浙江锦屏摩托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温岭市隆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机械厂厂长。 曾任台州新界副总

经理、本公司生产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潜水泵事业部总经理。 欧阳雅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俊杰 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浙江大学

ＥＭＢＡ

结业，

中共党员。 历任本公司工泵贸易部经理、人力资源部部长、屏蔽泵事业部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助理、技术总监，子公司杭州新界智泵总经理。 张俊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文平 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

评估师、注册税务师、经济师。 曾任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橡胶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本公司

执行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陈文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臧恒胜 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出生，汉族，大专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江苏省洪泽县蚕茧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江苏洪泽湖食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淮安鹏程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人员，浙江艳庄化妆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中国人本集团审计组长，本公司财务部部长、内审

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内审负责人。 臧恒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汪严华 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３

年

２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会计师，

中共党员。 自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起先后在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３

）、宁波轿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从事证券事务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汪严华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２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二

楼会议室召开，现将本次会议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１

）会议通知发出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２

）会议通知发出方式：书面及通讯方式。

２

、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１６

：

３０

；

２

）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３

、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４

、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１

）会议主持人：监事张宏先生；

２

）会议列席人员：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

５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与会监事一致选举张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２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６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２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界泵业”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６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９０

号文核准，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２．８８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５

，

７６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４

，

５７２．６４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１

，

１８７．３６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实施

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４５２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

，

１３４．７０

万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

４３

，

０５２．６６

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计划投资 已投资 投资进度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１．１

年产

１００

万台农用水泵建设项目

１５

，

８１３．９０ ５

，

５２４．４９ ３４．９３％

１．２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２

，

３２０．８０ ６０２．２２ ２５．９５％

小计

１８

，

１３４．７０ ６

，

１２６．７１ －

２．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２．１

江西新界水泵铸件加工技改项目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４７．２８ ２４．９５％

２．２

江苏新界水泵配件加工建设项目

７

，

８００．００ ３

，

８１２．０２ ４８．８７％

２．３

收购新沪泵业项目

３

，

４１６．７８ ３

，

４１６．７８ １００％

２．４

归还银行贷款

５

，

６５０．００ ５

，

６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５

剩余超募资金

２１

，

１８５．８８ － －

小计

４３

，

０５２．６６ １４

，

１２６．０８ －

合计

６１

，

１８７．３６ ２０

，

２５２．７９ －

三、本次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公司尚未规划使用的超募资金为

２１

，

１８５．８８

万元，以定期存单的方式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存款利

率不高，投资回报率较低。 为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拟使用尚未规划用途的超募

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四、董事会相关承诺

就此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董事会承诺如下：

１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２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３

、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４

、未来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有效

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不与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相悖，不存在变相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侵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张咸胜、朱亚元、许宏印就本次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此次以

６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的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增加公司经营利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也没有损害股东利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鉴于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６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认为：

新界泵业本次将剩余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这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

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且

该事项已经新界泵业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

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声明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

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平安证券同意新界泵

业实施该事项。

八、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